
水电工程水库移民监理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使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以下简称水库移民）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建立水库移民监理制度，保证水库移民工作的顺利、准确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和《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及有关法规，结合水电工程水库移民安置

特点，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新建大中型水电工程实行水库移民监理制度，并开展水电工程水库移民监理工作。 

 

第三条水电工程水库移民监理主要包括水电站建设征地所涉及的移民搬迁、生产生活安置和城镇迁

建、专业项目复建等的实施进行监理。 

 

第四条水库移民监理实行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理相结合的制度。 

 

第五条水电工程水库移民监理的依据是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标准、国家批准的

水库移民安置规划、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水库移民安置实施计划以及依法签订的有关合同与协议。 

 

第六条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及其授权单位负责水电工程水库移民监理工作。 

 

第二章水库移民监理的政府监督 

 

第七条水电工程水库移民工作由国家水库移民的主管部门和涉淹省级人民政府进行政府监督。政府

监督是指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依法对水库移民安置的落实进行监督、协调、管理。 

 

第八条主管水电工程水库移民监理的部门实施政府监督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审批全国水电工程水库

移民社会监理单位资质及监理工程师资格；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并组织实施水库移民监理法

规和有关管理办法；指导和管理全国水电工程水库移民监理工作，协调处理水库移民监理工作中出

现的重大问题等。涉淹省级人民政府监督的主要职责是对辖区内水电工程水库移民监理的工作进行

监督、协调和管理。 

 

第三章水库移民监理的社会监理 

 

第九条水库移民的社会监理是指对水库移民安置的综合监理，即按照移民工作进度与枢纽工程进度

相衔接的要求，对移民安置的综合进度、涉淹区域社会总体功能的恢复和补偿投资的使用进行全过

程的监理活动。移民监理单位应按合同或协议要求对移民安置的进度、质量、投资进行监控，协助

地方政府协调移民安置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并要定期向国家水库移民监理主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及各有关单位报告水库移民安置实施情况。 

 

第十条承担水库移民监理工作的机构必须是依法注册和具有经全国水电监理的主管部门审批的监

理资质的法人实体。 

 

第十一条水电工程的水库移民监理单位应采取政府委派与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委托相结合的方式



确定。大中型水电工程移民监理一般可由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商省级移民主管部门联合择优委托

合格的移民监理单位，必要时，国家电力管理部门可会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委派移民监理单位。 

 

第十二条项目法人（建设单位）与移民监理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委托监理必须

签定监理委托合同，合同中应明确监理单位的责权。合同中也要明确总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是移

民监理单位履行移民监理委托合同的全权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的变更，应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并

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 

 

第十三条移民监理单位应根据监理任务和监理合同的要求，派出由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及其

他工作人员组成的移民监理机构进驻水电工程建设现场，履行合同规定的职责。 

 

第十四条移民监理单位在监理工作中负有贯彻移民安置规划、实施计划和提出优化意见的职责。 

 

第十五条水库移民监理单位与有关方面的关系： 

 

（1）项目法人应将监理单位、监理范围和内容、总监理工程师姓名及所授予的权限、主要监理工

程师名单，书面通知水库移民实施单位及相应的有关方面；（2）水库移民实施机构应为监理单位提

供方便，提供监理单位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包括移民资金的拨付与使用等有关资料；（3）设计单位

应派驻水库移民现场设计代表，并配合监理单位进行工作，向监理单位提供必要的设计资料；（4）

经办水库移民补偿投资的银行应向监理单位提供资金拨付的有关信息资料；（5）参加地方政府或项

目法人（建设单位）召集的有关移民工作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并陈述监理意见；（6）项目法人（建

设单位）地方政府移民机构和设计单位下达的有关移民安置实施计划和专项工程设计通知、图纸、

文件等必须抄送移民监理单位。 

 

第十六条水库移民监理工作的一般程序： 

 

（1）编制水库移民监理规划；（2）依据有关合同文件编制监理工作规程；（3）按照监理规划和监

理工作规程进行监理；（4）参与水库淹没处理和移民安置的分项阶段性验收、竣工预验收并签署监

理意见；（5）监理业务完成后，向项目法人（建设单位）提交监理档案资料，并向委派单位及委托

单位提交监理总结报告。 

 

第十七条水库移民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1）协助委派或委托单位起草水库移民安置实施包干合同以及参与对该合同的完善、补充事宜；（2）

按照批准的水库移民安置规划，参与水库移民安置实施计划的制定；（3）按照项目建设进度的要求，

参与水库移民搬迁计划的制定，对水库移民实施进行全过程监理，并参与验收工作；（4）根据上级

批准的移民安置实施年度计划和专项复建设计，对各类移民安置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监控。 

 

（5）对移民安置有关工程质量进行检查评估。 

 

（6）参与水库移民资金计划编制，对水库淹没处理补偿投资拨付、使用进行监督。 

 

（7）建立移民监理信息管理制度，定期向政府主管部门及委托单位报告。对各类移民安置和专项

工程建设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建立档案，定期汇总和编制移民监理工作报告，及时上报重大问题，



必要时应提交专题报告。 

 

（8）协助地方政府移民执行机构对移民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和政策学习。 

 

（9）参与移民实施机构择优选择各种专项工程建设的勘测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 

 

（10）对移民搬迁安置的有关问题进行协调。 

 

第十八条移民监理费用标准参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监理费用标准执行，并列入水库淹没处理补偿投

资概算。 

 

第四章水库移民监理的资质管理 

 

第十九条水电工程水库移民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的资质由国家水电监理主管部门按照《水电工程

建设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和《水电工程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办法》统一管理。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条本规定由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